
編製機關

次次年2月底前編報 表    號

 中華民國  　年 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各水利事業機構。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3份，1份送經濟部統計處，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

   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各填報單位將資料報送本署，由本署於次次年2月底前完成彙編。

          3.本表各標的之用水量除需水量外並含輸水損失。

          4.境外引水係自全國（不含金門縣及連江縣）以外之區外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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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供需統計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全國水資源各標的總供水量、總用水量均為統計範圍及對

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總計、全國（不含金門縣及連江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等項。  

(二)橫項目：分為總供水量及總用水量。總供水量以供水來源分為地面水、地下水、

海淡水、境外引水及再生水，其中地面水再分為河川引水量、水庫供水量；總

用水量依用水標的分為農業用水、生活用水、工業用水，其中農業用水再分為

灌溉用水、畜牧用水、養殖用水。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地面水：係指流動或停瀦於地面以上之水。 

(二)河川引水量：係指供水來源為河川之水量。 

(三)水庫供水量：係指由水庫所供應農業、生活及工業用水之水量。 

(四)地下水：係指流動或停瀦於地面以下之水。 

(五)海淡水：係指全國海水淡化廠之實際造水量。 

(六)境外引水：自全國（不含金門縣及連江縣）以外之區外引水量（例金門自大陸

引水）。 

(七)再生水：指廢（污）水或放流水，經處理後可再利用之水；依其處理水源不同，

分為系統再生水及非系統再生水。本表僅統計系統再生水數量(包含市政再生

水及自建再生水) 。 

(八)農業用水：係指供應農、林、漁、牧業等用水。 

(九)灌溉用水：係指以人為措施，補充作物在生長過程，由自然界供應不足之需水

量，並確保土地永續利用，所必須之用水。 

(十)畜牧用水：係指飼養豬、牛、羊及雞、鴨等過程所需使用之水量，如該等畜禽

類所需飲用、欄舍清洗及其他所必須之用水。 

(十一)養殖用水：係指在養殖過程須耗用大量淡水或部分之海水，以維持魚類生長。

本表所指之養殖用水，僅指所需之淡水部分。 

(十二)生活用水：係泛指供應民生一般活動之用水(僅適用本表)。 

(十三) 工業用水：係指供應工廠、礦場作業上之冷卻、消耗及廢水處理等之用水。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各水利事業機構將資料報送經濟部水利署，由經

濟部水利署於次次年 2 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 1 式 3 份，1 份送經濟部統計處， 

1 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室，1 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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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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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署所屬北、中、南區水資源分署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

          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高雄市政府、農田水利署苗栗、南投、嘉南、屏東管理處等經公告之水庫管理單位。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主計室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水源經營組，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各填報單位於次年3月底前將資料報送本署，由本署於次年4月底前完成彙編。

　　　　　3.本表現有水庫係指已建造完成者。

4.計量單位均至少取至小數點後1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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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水庫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經濟部水利署所屬北、中、南區水資源分署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縣

政府、連江縣政府、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高雄市政府、農田水利署苗栗、南投、嘉南、

屏東管理處經管之公告水庫，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所在(或越域引水)溪流名稱、位置(縣(市)鄉鎮)、型式、壩堰高、壩

堰長、集水區面積、滿水位面積、設計總容量、設計有效容量、最新施測總容量、

最新施測有效容量、最近完成庫容測量時間(年月)、功能等項。 

(二)橫項目：依地區別、水庫名稱分類。地區別再分為總計、北區、中區、南區、東區、

澎湖地區、金門地區、連江地區。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水庫名稱：依水利法施行細則第5條，水庫係指水資源利用或防洪關係重大之堰、

壩、人工湖與其附屬設施及蓄水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所在（或越域引水）溪流名稱：按公布之河川正式名稱。 

     (三)型式：以構成壩身之材料區分為混凝土壩、土壩、土石壩等種類。 

     (四)壩堰高與壩堰長：建造水庫所構築壩身之高度與長度。 

     (五)集水區面積：蓄水構造物上游集水流域之集蓄面積。 

     (六)滿水位面積：水庫總蓄水量(即最大蓄水量)水面之面積。 

(七)設計總容量：為水庫建造完成時，水庫所能容納之最大水量。 

(八)設計有效容量：為水庫建造完成時，水庫所能容納之最大水量扣除水庫呆水位以下

可容納之水量所得之容量。 

(九)最新施測總容量：係依據最近一次之庫容測量，水庫所能容納之最大水量。 

(十)最新施測有效容量：係依據最近一次之庫容測量，水庫所能容納之最大水量扣除目

前水庫呆水位以下可容納之水量所得之容量。 

 (十一)最近完成庫容測量時間(年月)： 以最近完成庫容測量時間為準，詳列年份、月

份。 

(十二)功能：視蓄水之功效及出水之用途而區分。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各水庫經管機關於次年3月底前將現有水庫資料報送

經濟部水利署，由經濟部水利署於次年4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主計室編製1式3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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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營運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經濟部所屬北、中、南區水資源分署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

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高雄市政府、農田水利署苗栗、南投、嘉南、屏東管理處經管之各公

告水庫營運情形，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動態資料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靜態資料是指年底水庫水量之存水量及水位，

以每年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期初存水量、進水量、發電水量、各標的用水量、其他放流量、洩洪量、

損耗水量及年底水庫水量等項。各標的用水量再分為總計、農業用水、生活用水、工業

用水：年底水庫水量再分為期末存水量、淤積增減量、水位(EL) 。 

(二)橫項目：依地區別、水庫名稱、月別分類。地區別再分為總計、北區、中區、南區、東

區、澎湖地區、金門地區、連江地區；月別再分為總計、1至12月。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水庫名稱：依水利法施行細則第5條，水庫係指水資源利用或防洪關係重大之堰、壩、人

工湖與其附屬設施及蓄水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期初存水量：本期期初存水量即前期之期末存水量。 

(三)進水量：指自上游流入及降雨於水庫之水量。 

(四)發電水量： 

1.放流：引出水庫供發電用之水量。 

2.回流：發電後回流至溪流或下游水庫之水量。(不再計入發電水量) 

(五)各標的用水量：指水庫之水量，依其利用之標的分為下列三種 

1.農業用水：係指供應農、林、漁、牧業等用水。 

2.生活用水：係泛指供應民生一般活動之用水。 

3.工業用水：係指供應工廠、礦場作業上之冷卻、消耗及廢水處理等之用水。 

(六)其他放流量：非供發電水量、非供各標的用水等未經利用而直接排(流)放入河道之水量

或供下游水庫各標的所需的放流量等，如生態流量、排砂放流量、河道放流量等。 

(七)洩洪量：指水庫存水達到飽和點為保護水庫安全所放水量，自由溢流量亦屬之。 

(八)損耗水量：指水庫蒸發或損失之水量。 

(九)年底水庫水量：指每年年底靜態資料，以下列三項表示之： 

1.期末存水量：指年底水庫之存水量(含呆水量)。 

2.淤積增減量：指當年度如進行水庫淤積測量，其與前次存水庫容差異量。 

3.水位（EL）：指水庫水面海拔高度。 

(十)本表編算邏輯：期末存水量=期初存水量+進水量-發電水量放流+發電水量回流-生活及

農工業用水量-其他放流量-洩洪量-損耗水量。依水位歷線換算之庫容量扣除淤積量應亦

相當於期末存水量。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各水庫經管機關隨時將水庫有關原始資料登記於公務登記

冊，於次年3月底前將資料報送經濟部水利署，由經濟部水利署於次年4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主計室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1份

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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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資料來源：本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編 製 機 關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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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水權登記件數─地面水

單位：件



一般水權登記件數─地面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依法申請或經核准地面水一般

水權登記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申請件數、核准件數。申請件數再分為取得、展限、移轉、變

更、消滅。核准件數再分為取得、展限、移轉、變更、消滅。 

(二)橫項目：依主管機關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

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取得登記：申請新水權。 

(七)展限登記：指水權屆滿前申請延續水權核准年限。 

(八)移轉登記：水權與其有關水利事業之繼承或全部、部分之讓受。 

(九)變更登記：指水權人不改變主體情形下，其姓名、名稱或其代表人之更改，及

核准水權年限、用水標的、引用水源、用水範圍、使用方法、引水地點、退水

地點、引用水量、水頭高度、水井深度、用水時間、其他應行記載事項之更

改。 

(十)消滅登記：指水權核准年限屆滿時，或無事業用水之需，水權人繳回水權狀並

申請消滅登記。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該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

府、各縣(市)政府按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中 華 民 國        年

主管 用水標的別 申 請 件 數 核 准 件 數

機關別 取得 展限 移轉 變更 消滅 取得 展限 移轉 變更 消滅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編 製 機 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02

 一般水權登記件數─地下水

單位：件



一般水權登記件數─地下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依法申請或經核准地下水一般

水權登記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申請件數、核准件數。申請件數再分為取得、展限、移轉、變

更、消滅。核准件數再分為取得、展限、移轉、變更、消滅。 

(二)橫項目：依主管機關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

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取得登記：申請新水權。 

     (七)展限登記：指水權屆滿前申請延續水權核准年限。 

     (八)移轉登記：水權與其有關水利事業之繼承或全部、部分之讓受。 

     (九)變更登記：指水權人不改變主體情形下，其姓名、名稱或其代表人之更改，及

核准水權年限、用水標的、引用水源、用水範圍、使用方法、引水地點、退水

地點、引用水量、水頭高度、水井深度、用水時間、其他應行記載事項之更

改。 

     (十)消滅登記：指水權核准年限屆滿時，或無事業用水之需，水權人繳回水權狀並

申請消滅登記。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按

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一般水權登記引用水量─地面水

水系別 用水標的別
總

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本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3.登記引用水量係加總該年內地面水一般水權尚屬有效之各件所登記之各月平均流量(CMS即立方公尺/每秒)

            ×每月用水日數×每日用水時數×60分×60秒。

中 華 民 國         年 單位：千立方公尺

編製機關

表    號 11221-04-03

經濟部水利署



一般水權登記引用水量─地面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於該年內地面水一般水權尚屬

有效之登記引用水量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登記引用水量分總計、1至12月等項。 

(二)橫項目：依水系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

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登記引用水量：為水權人登記引取水源之水量。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該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

府、各縣(市)政府按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一般水權登記引用水量─地下水

地區別 用水標的別
總

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3.登記引用水量係加總該年內地下水一般水權尚屬有效之各件所登記之各月平均流量(CMS即立方公尺/每秒)

            ×每月用水日數×每日用水時數×60分×60秒。

中 華 民 國         年 單位：千立方公尺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04



一般水權登記引用水量─地下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於該年內地下水一般水權尚屬

有效之登記引用水量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登記引用水量分總計、1至12月等項。 

(二)橫項目：依地區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

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登記引用水量：為水權人登記引取水源之水量。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按

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中 華 民 國        年

主管機關別 用水標的別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本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單位：件

核 准 件 數

    網站。

 臨時用水登記件數─地面水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05

申 請 件 數



臨時用水登記件數─地面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依法申請或經核准地面水臨時

用水登記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申請件數、核准件數等項。 

(二)橫項目：依主管機關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

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臨時用水登記：依法向水權主管機關申請或取得地面水臨時使用權。 

(七)核准件數：水權主管機關該年內核准地面水臨時用水登記之件數。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該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

府、各縣(市)政府按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中 華 民 國        年

主管機關別 用水標的別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

            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06

 臨時用水登記件數─地下水

申 請 件 數 核 准 件 數

單位：件



臨時用水登記件數─地下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依法申請或經核准地下水臨時

用水登記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申請件數、核准件數等項。 

(二)橫項目：依主管機關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

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臨時用水登記：依法向水權主管機關申請或取得地下水臨時使用權。 

(七)核准件數：水權主管機關該年內核准地下水臨時用水登記之件數。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按

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臨時用水登記引用水量─地面水

水系別 用水標的別
總

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本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3.登記引用水量係加總該年內地面水臨時使用權尚屬有效之各件所登記之各月平均流量(CMS即立方公尺/每秒)

             ×每月用水日數×每日用水時數×60分×60秒。

中 華 民 國         年 單位：千立方公尺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07



臨時用水登記引用水量─地面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於該年內地面水臨時使用權尚

屬有效之登記引用水量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登記引用水量分總計、1至12月等項。 

(二)橫項目：依水系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

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臨時用水登記：依法向水權主管機關申請或取得地面水臨時使用權。 

(七)登記引用水量：係指水權人登記引取水源之水量。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該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

府、各縣(市)政府按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臨時用水登記引用水量─地下水

地區別 用水標的別
總

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3.登記引用水量係加總該年內地下水臨時使用權尚屬有效之各件所登記之各月平均流量(CMS即立方公尺/每秒)

             ×每月用水日數×每日用水時數×60分×60秒。

中 華 民 國         年 單位：千立方公尺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08



臨時用水登記引用水量─地下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於該年內地下水臨時使用權尚

屬有效之登記引用水量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登記引用水量分總計、1至12月等項。 

(二)橫項目：依地區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

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臨時用水登記：依法向水權主管機關申請或取得地下水臨時使用權。 

(七)登記引用水量：係指水權人登記引取水源之水量。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按

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中 華 民 國        年

主管 用水標的別

機關別 取得 展限 移轉 變更 消滅 取得 展限 移轉 變更 消滅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本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編 製 機 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09

 溫泉水權登記件數─地面水

申 請 件 數 核 准 件 數

單位：件



溫泉水權登記件數─地面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依法申請或經核准地面水溫泉

水權登記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申請件數、核准件數。申請件數再分為取得、展限、移轉、變

更、消滅。核准件數再分為取得、展限、移轉、變更、消滅。 

(二)橫項目：依主管機關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

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取得登記：申請新水權。 

     (七)展限登記：指水權屆滿前申請延續水權核准年限。 

     (八)移轉登記：水權與其有關水利事業之繼承或全部、部分之讓受。 

     (九)變更登記：指水權人不改變主體情形下，其姓名、名稱或其代表人之更改，及

核准水權年限、用水標的、引用水源、用水範圍、使用方法、引水地點、退水

地點、引用水量、水頭高度、水井深度、用水時間、其他應行記載事項之更

改。 

     (十)消滅登記：指水權核准年限屆滿時，或無事業用水之需，水權人繳回水權狀並

申請消滅登記。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該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

府、各縣(市)政府按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中 華 民 國        年

主管 用水標的別

機關別 取得 展限 移轉 變更 消滅 取得 展限 移轉 變更 消滅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編 製 機 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10

 溫泉水權登記件數─地下水

核 准 件 數申 請 件 數

單位：件



溫泉水權登記件數─地下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依法申請或經核准地下水溫泉

水權登記者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申請件數、核准件數。申請件數再分為取得、展限、移轉、變

更、消滅。核准件數再分為取得、展限、移轉、變更、消滅。 

(二)橫項目：依主管機關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

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

自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取得登記：申請新水權。 

(七)展限登記：指水權屆滿前申請延續水權核准年限。 

(八)移轉登記：水權與其有關水利事業之繼承或全部、部分之讓受。 

(九)變更登記：指水權人不改變主體情形下，其姓名、名稱或其代表人之更改，及

核准水權年限、用水標的、引用水源、用水範圍、使用方法、引水地點、退水

地點、引用水量、水頭高度、水井深度、用水時間、其他應行記載事項之更

改。 

(十)消滅登記：指水權核准年限屆滿時，或無事業用水之需，水權人繳回水權狀並

申請消滅登記。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按

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水系別 用水標的別
總

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本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3.登記引用水量係加總該年內地面水溫泉水權尚屬有效之各件所登記之各月平均流量(CMS即立方公尺/每秒)

            ×每月用水日數×每日用水時數×60分×60秒。

中 華 民 國         年 單位：千立方公尺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11

溫泉水權登記引用水量─地面水



溫泉水權登記引用水量─地面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於該年內地面水溫泉水權尚屬

有效之登記引用水量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登記引用水量分總計、1至12月等項。 

(二)橫項目：依水系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

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登記引用水量：係指水權人登記引取水源之水量。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該署水源經營組、各直轄市政

府、各縣(市)政府按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地區別 用水標的別
總

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總　計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
﹋﹋﹋﹋﹋﹋﹋﹋﹋﹋﹋﹋﹋﹋﹋﹋

計

家用及公共給水

農  業  用  水

水  力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其  他  用  途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

資料來源：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於次年3月底前，由本署建置之水權管理資訊系統產生。

          3.登記引用水量係加總該年內地下水溫泉水權尚屬有效之各件所登記之各月平均流量(CMS即立方公尺/每秒)

            ×每月用水日數×每日用水時數×60分×60秒。

中 華 民 國         年 單位：千立方公尺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表    號 11221-04-12

溫泉水權登記引用水量─地下水



溫泉水權登記引用水量─地下水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人民，於該年內地下水溫泉水權尚屬

有效之登記引用水量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登記引用水量分總計、1至12月等項。 

(二)橫項目：依地區別、用水標的別分類。用水標的別再分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

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家戶日常生活使用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家用、社區自

設給水設備、簡易自來水及公共給水。 

     (二)農業用水：為農林漁牧業農業生產所需用水，使用別分類為灌溉、養殖、畜牧

等三類。 

     (三)水力用水：為水力發電所需用水。 

     (四)工業用水：為地熱發電、工業營運或製程所需用水。 

     (五)其他用途：非屬前述各款用水者，其使用別依性質分類為商業用水及雜項用

水。 

(六)登記引用水量：係指水權人登記引取水源之水量。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依據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按

時填報於水權管理資訊系統，資料於次年3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11221-05-01

顯著下陷面積
最大累積

下陷總量

水準測量

里程數

(平方公里) （公尺） (公里)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本署水利行政組。

填表說明：本表由本署水利行政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供編水利統計書刊。

當年檢測之其

他區域

桃園地區

宜蘭地區

彰化地區

屏東地區

雲林地區

嘉義地區

台南地區

高雄地區

臺北地區

地區 期距

公開類

年  報

地層下陷概況

 監測井數  (口)

中華民國        年



地層下陷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全國（不含金門縣及連江縣）地層下陷縣市之地層下陷資料

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依照各統計區域之檢測時段統計下陷量。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期距、顯著下陷面積、最大累積下陷總量、水準測量里程數、監測

井數等項。 

(二)橫項目：依地區別分類，分為臺北地區、宜蘭地區、桃園地區、彰化地區、雲林

地區、嘉義地區、臺南地區、高雄地區、屏東地區及當年檢測之其他區域。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期距：係指統計區域內開始檢測至最近一次檢測之時間。 

(二)顯著下陷面積：係指統計區域內當年年下陷速率高於3公分以上之範圍之面積。 

(三)最大累積下陷總量：係指統計區域開始檢測至當年度有檢測之最大累積下陷總

量。 

(四)水準測量里程數：為檢測區域地層下陷量所進行水準網量測作業之總里程數。 

(五)監測井數：係指統計區域內之監測井數。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全國（不含金門縣及連江縣）水準高程檢測及監

測井監測成果。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行政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供編水利統計書刊。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11221-05-02

監測井深度

(公尺)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本署水利行政組。

填表說明：本表由本署水利行政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供編水利統計

                    書刊。

 (公分)

監測井站名 期距

監測井地層壓縮量監測概況

中華民國     年

建置日期地區 累計地層壓縮量



監測井地層壓縮量監測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全國（不含金門縣及連江縣）已地層下陷或具地層下陷潛勢

區域內具代表性之磁環分層式地層下陷監測井監測資料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監測井站名、期距、累計地層壓縮量、監測井深度及建置日期等

項。 

(二)橫項目：依地區別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地層壓縮量：係指由磁環分層式地層下陷監測井監測所得之量值。 

(二)期距：係指統計區域內開始檢測至最近一次檢測之時間。 

(三)累計地層壓縮量：係指統計區域開始檢測至最近一次檢測地層壓縮量之累積值。 

(四)監測井深度：係指統計區域內某一監測井之深度。 

(五)建置日期：係指統計區域內某一監測井之設置日期。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署觀測之磁環分層式地層下陷監測井監測成

果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行政組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主計

室，1份自存，並供編水利統計書刊。 



公開類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年    報 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號 11221-90-01

單位：件

工作項目 

水庫名稱

總計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本署保育事業組。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保育事業組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主計室，1份自存，並供編水利統計書刊。

          2.本表以當年實際工程完工件數統計。

其他

 水庫保育整體計畫工作

     中華民國             年

崩塌地處理工程 河溪治理工程 排水改善工程邊坡護岸工程



    

水庫保育整體計畫工作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全國（不含金門縣及連江縣）各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作均

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月 1日至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崩塌地處理工程、河溪治理工程、邊坡護岸工程、排水改善工程、

其他等工作項目。 

(二)橫項目：依水庫名稱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崩塌地處理工程：係利用工程及植生方法，將崩塌地區加以整治，使之達到安

全穩定之目的。       

(二)河溪治理工程：河川中上游集水區面積五千公頃以下自然溪谷，為防止或減輕

河道侵蝕、淘刷與崩塌，並有效控制土砂生產與移動，達成穩定流心所實施之

治理工程。 

(三)邊坡護岸工程：水庫集水區內既有設施邊坡護岸，為確保維持水庫供水功能正

常、促進水庫永續經營，利用工程及植生方法，所實施之維護工程。 

(四)排水改善工程：水庫集水區內既有設施排水工程，為確保設施功能正常、維持

排水順暢，所實施之改善工程。   

(五)其它：水庫集水區其它治理工程(請附註說明)。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所屬各水資源局及其他各水庫

管理單位所報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編製 1式 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

主計室，1份自存，並供編水利統計書刊。 



公開類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年    報 次年4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0420-01-02

設計出水量 投資金額

 (立方公尺/每日)  (億元)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金門縣自來水廠、連江縣自來水廠、澎湖縣政府、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主計室編製1式3份，1份送本署保育事業組，1份送本署水源經營組，1份自存

填表說明：  ，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各填報單位於次年2月底前將資料報送本署，由本署於次年4月底前完成彙編。

現有海水淡化廠概況

中華民國        年底

 完工

 時間

 (年月)

廠名
用水

標的

淡化

技術

營運管理

單位



    

  現有海水淡化廠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以淡化技術將海水處理以供民生或工業使用之設施，均為

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設計出水量、用水標的、淡化技術、完工時間、營運管理單位、

投資金額等項。 

(二)橫項目：依廠名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設計出水量：係指海水淡化廠之設計出水量。 

(二)用水標的：一般係指民生或工業等用水。  

(三)淡化技術：海水取得後處理成淡水之技術。 

(四)完工時間：係指海水淡化廠興建、整建、增建之完工時間。 

(五)營運管理單位：係指海水淡化廠操作與營運單位。 

(六)投資金額：係指海水淡化廠之設廠經費。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金門縣自來水廠、

連江縣自來水廠、澎湖縣政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次年2月底前將資料報送

經濟部水利署，由經濟部水利署於次年4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主計室編製1式3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

業組，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開類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年    報 次年4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0420-01-03

實際營運時間 海水取水量 實際造水量 濃鹽水排放量

(日) (萬立方公尺) (萬立方公尺) (萬立方公尺)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金門縣自來水廠、連江縣自來水廠、澎湖縣政府、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主計室編製1式3份，1份送本署保育事業組，1份送本署水源經營組，1份自

填表說明：  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各填報單位於次年2月底前將資料報送本署，由本署於次年4月底前完成彙編。

中華民國        年

海水淡化廠營運概況

廠名



    

海水淡化廠營運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各海水淡化廠之營運情形，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實際營運時間、海水取水量、實際造水量、濃鹽水排放量等項。    

(二) 橫項目：依廠名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實際營運時間：係指海水淡化廠設備之實際運轉日數。 

(二)海水取水量：實際海水抽取量 

    (三)實際造水量：係指海水淡化廠之實際出水量。   

    (四)濃鹽水排放量：由海水取水量減造水量得之。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金門縣自來水廠、

連江縣自來水廠、澎湖縣政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次年2月底前將資料報送

經濟部水利署，由經濟部水利署於次年4月底前完成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主計室編製1式3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

業組，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月      報 次次月底前編報 表號 20702-01-01

門票收入 遊 客 人 次 上年度同月份 增減數 成長率

(元) (人) 遊客人次(人) (人) (%)

     石門水庫

     集集攔河堰

     曾文水庫

     日月潭水庫

     蘭潭水庫

     尖山埤水庫

     烏山頭水庫

     虎頭埤水庫

     澄清湖水庫

     龍鑾潭水庫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本署所屬北、中、南區水資源分署、交通部觀光署。

填表說明：1.本表由本署主計室編製1式2份，1份送本署水源經營組，1份自存、並公布於本署網站。

          2.各填報單位於次次月15日前將資料報送本署，由本署於次次月底前完成彙編。

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

中華民國    年    月

水庫壩堰別 備註



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經濟部水利署所屬北、中、南區水資源分署、交通部觀光

署等經管之水庫風景遊樂區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1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項目：分為門票收入、遊客人次、上年度同月份遊客人次、增減數、成長率

等項。 

(二)橫項目：依水庫別分類，分為石門水庫、集集攔河堰、曾文水庫、日月潭水庫、

蘭潭水庫、尖山埤水庫、烏山頭水庫、虎頭埤水庫、澄清湖水庫、龍鑾潭水庫。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各管理單位應填報風景遊樂區之有關旅遊資料。 

(二)遊客人次：指前來各風景遊樂區旅遊之人次。統計方法分為以門票數、停車數、

住宿人次、資通訊設備、電子計數器、柵欄式計數設備等進行統計，惟不以前

揭方式為限。若以停車數估算，需以交通部統計處最新調查之遊覽車、小客車、

機車乘載數結果為依據。 

(三)成長率：指本月份遊客人次對應上年度同月份遊客人次之成長率。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經濟部水利署主計室依據旅遊資料於次次月底前

彙編完成。 

六、編送對象：本表由經濟部水利署主計室編製1式2份，1份送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

營組，1份自存、並公布於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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